
股东提名候选董事的程序 

(本中文译本仅供參考，中英文版内容如有歧义，概以英文版为准。)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股东可透过向董事会秘书/公

司秘书递交通知以提名个别人士于股东大会上选举为董事。公司的《经修订及重

述组织章程细则》（“章程细则”）载有相关的程序和要求，其摘要如下。请注

意以下程序：(i)受到本公司的章程细则及开曼群岛法例第22章公司法（经修订）

及其他适用的法津及法规所约束，及(ii)不适用于只有本公司一个或以上系列优

先股(定义见章程细则)持有人有权投票表决以选举董事的情形（除非相关系列优

先股的发行条款另有规定）。 

 

提名候选董事的程序和要求  

 

股东如欲于股东大会提出议案以提名候选董事，该股东必须:  

 

(A)该名股东发出通知之日及确定有权于该股东周年大会投票的股东的记录日期，

均为本公司记录在册的股东； 

 

(B)在满足其他要求的同时，相关股东应当及时以适当书面形式提前通知董事会

秘书/公司秘书； 

 

(C)提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股东须单独或者合计持有本公司已发行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以上（含3%）；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股东须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已发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以上（含1%）； 

 

(D)如股东在股东大会上仅有权就特定类别或组别的董事投票表决，则该股东仅

可在相关大会上提名该类别或组别的董事候选人； 

 

(E)就「及时」的通知而言，公司召开股东特别大会选举一名或以上董事会成员

的，有权在该大会上投票选举相关董事并满足上述要求的股东，可视情况提名一

名或以上人士参选公司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职位。股东须最晚于股东大会召开

前十四(14)日发出上述通知，但不得早于股东大会通知发出后的次日； 

 

(F)就「适当书面形式」而言，通知包括下文「通知内容」标题下所载的资料，

并须附有每名被提名人士的书面同意，表示其同意作为被提名人士且同意在当选

后担任本公司董事； 

 

(G)依照上述规定的程序获提名的人士，方有资格参选本公司董事。如股东大会

主席认为提名程序与上述程序不符的，则主席须向大会宣布该情况且告知大会毋

须考虑相关提名。 

 

 



通知内容  

 

股东的书面提名通知的内容须包括: 

 

(A)该名股东拟提名候选董事的每名人士的下列资料: 

(1)姓名、年龄、办公地址及住址； 

(2)主要职业或工作； 

(3)实益持有或登记于其名下的本公司股份的类别或系列及数量（如有）； 

(4)根据交易所规则须披露的有关该名人士的其他资料。 

 

(B)发出提名通知的股东的下列资料: 

(1)该名股东的姓名（名称）及其载于股东名册的地址； 

(2)该名股东实益拥有或登记于其名下的本公司股份的类别或系列及数量； 

(3)该名股东与被提名人士及其他人士（包括其他人士姓名）就本次提名订立的

所有安排或共识； 

(4)该名股东拟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以提名通知中所载人士；及 

(5)根据交易所规则须披露的有关该名股东的其他资料。 

 

联络董事会秘书/公司秘书 

 

任何提名通知或有关提名程序的查询，请送往本公司主要行政办事处交董事会秘

书/公司秘书收启，其联络详情如下:  

 

董事会秘书/公司秘书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路18号，中华人民共和国 

电话：+86 (21) 2081 2800  

电子邮件：IR@smics.com 

 

 

 

 

 


